（四）2024年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 
名称
	行政检查计划（次）
	行政检查
实施（次）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
	发现
问题（个）
	问题
整改（个）

	
	
	
	双随机一公开（次）
	非现场检查（次）
	综合查一次（次）
	联合检查（次）
	专项检查（次）
	其他（次）
	
	

	港区
	8110
	8110
	588
	101
	260
	666
	223
	
	9821
	9819


说明：市级行政执法单位填表格中的第1、2行数据，统计本单位和县（市、区）执法单位情况；县（市、区）司法局填表格中的第3行数据，汇总本级行政执法单位和乡镇（街道）情况。
[bookmark: _GoBack]行政检查计划次数是具有行政检查权的行政执法主体拟定开展行政检查活动计划次数，行政检查实施是指具有行政检查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实际组织开展的行政检查活动次数。“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检查记录的，计为检查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均不计为检查次数。综合查一次侧重于检查频次，联合检查侧重于检查主体的多部门联合。



